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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1984.htm 商务部办公厅、质检

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对台小额贸易检验检疫工作的通

知商台字〔2007〕40号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宁

波、厦门、深圳商务主管部门，直属检验检疫局： 为进一步

规范对台湾地区小额贸易（以下简称对台小额贸易）检验检

疫工作，促进两岸经济贸易交流与发展，依据《对外贸易法

》、《国境卫生检疫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进出

境动植物检疫法》、《食品卫生法》和《对台湾地区小额贸

易的治理办法》（以下简称《小额贸易治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对

台小额贸易是指在大陆沿海地区指定口岸经核准的对台小额

贸易公司与台湾地区公司或居民依照《小额贸易治理办法》

进行的货物贸易。 对台小额贸易公司指按《小额贸易治理办

法》成立的专门从事对台小额贸易的公司。 台湾地区居民是

指持有合法、有效的台湾渔民证、身份证等身份证实的人员

。 二、对台小额贸易公司经营权由经授权的大陆沿海省份及

省内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商务主管部门）批

准，在工商行政治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向所在地检验检疫等

联检部门办理备案手续。未经批准的，不得从事对台小额贸

易。 三、每个对台小额贸易点原则上只设一家对台小额贸易

公司。如需在同一小额贸易点设立两家或两家以上对台小额

贸易公司，应经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核准并报商务部和质检总



局备案。 四、对在商务部等部门确定的对台小额贸易试点口

岸进行的对台小额贸易，不再设置船舶吨位和交易金额限制

。 五、对台小额贸易公司应在指定口岸经营对台小额贸易，

不得跨点经营。如确有非凡情况需临时在同一检区内的其他

小额贸易点经营，应经原审批部门批准，并经小额贸易点所

在地检验检疫部门同意。对台小额贸易公司不得委托没有对

台小额贸易经营权的企业和个人经营对台小额贸易。 六、对

台小额贸易公司或其代理人应当依照大陆检验检疫的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地点，采用电

子数据或纸质形式报检，接受检验检疫。 七、对台小额贸易

进口的货物，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应原船退回。船员不得

携带大陆规定禁止携带出入境的物品出入境。 八、对台小额

贸易公司可免予办理自理报检单位登记备案，其从事报检的

人员可免于办理报检员资格。 检验检疫机构对小额贸易商品

报检采取便捷措施，设立专门报检窗口，提供预约报检服务

，优先接受申报。 九、对台小额贸易商品涉及中国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以下称CCC认证）范畴且符合免办条件的，质

检总局授予当地直属检验检疫局办理免予办理CCC认证手续

的权限。 十、进口鲜活产品实施检验检疫限时放行制度，原

则上24小时内放行，需经实验室检测的可适当延长。 十一、

对台小额贸易公司违反检验检疫规定的，由检验检疫部门按

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求刑

事责任。 十二、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对台小额贸易工作的

指导和治理，于每年3月底前将本省市上一年度的对台小额贸

易情况总结报商务部、质检总局和国台办。 十三、本通知

自2007年10月1日起试行，由商务部、质检总局负责解释并监



督执行。对台小额贸易其他事项继续适用《小额贸易治理办

法》。 商务部办公厅 质检总局办公厅 二七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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